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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航异议股东有权行使东航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股份数量不超过下述两者最低值：（

ｉ

） 有效反

对票所代表的股份数；（

ｉｉ

） 自东方航空审议本次吸收合并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至东航异议股东收

购请求权实施日东航异议股东持有东方航空股份的最低值。

持有以下股份的东航异议股东无权就其所持股份主张行使东航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

ｉ

）东方航空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限售股份；（

ｉｉ

）被设定了质押、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司法冻结的东

方航空股份；（

ｉｉｉ

）其合法持有人已向东方航空承诺放弃东航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股份；（

ｖｉ

）已被东航

异议股东售出的异议股份；以及（

ｖ

）其他依法不得行使东航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股份。

如果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未能获得东方航空股东大会、东方航空

Ａ

股类别股东会、东方航空

Ｈ

股

类别股东会、上海航空股东大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导致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最终不能实施，

则东方航空异议股东不能行使该等收购请求权。

东方航空指定国投公司或其境内全资下属公司作为东方航空

Ａ

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提供方，

国投公司为此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国投公司或其境内全资下属公司将向经确认的符合条

件的东方航空

Ａ

股异议股东提供收购请求权”。

东方航空指定国投公司或其境外全资下属公司作为东方航空

Ｈ

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提供方，

国投公司为此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国投公司或其境外全资下属公司将向经确认的符合条

件的东方航空

Ｈ

股异议股东提供收购请求权”。

（三）被吸并方异议股东利益保护机制

为保护上海航空股东利益，减少本次吸收合并后存续公司股价波动等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的投资

损失，双方一致同意赋予上航异议股东以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

行使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上航异议股东，可就其有效申报的每一股上海航空股份，在上航

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日， 获得由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按照上海航空的换股价格即

５．５０

元

／

股支付的现

金对价。

若上海航空股票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定价基准日至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日期间发生除

权、除息的事项，则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只有在审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决议的上海航空股东大会正式表决时投出有效反对票，并持续保留

股票至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日，同时在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成功履行申报程序

的上航异议股东，方能行使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 上航异议股东在申报期内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的，应当将其持有的全部有效异议股份一并进行申报。 是否构成有效反对票按以下方式确定：上海航空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行使表决权，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

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上航异议股东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量不超过下述两者中的最低值：（

ｉ

） 有效反对票所代

表的股份数；（

ｉｉ

） 自上海航空审议本次吸收合并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起至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

权实施日上航异议股东持有上海航空股份的最低值。

持有以下股份的上航异议股东无权就其所持股份主张行使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只能进行换

股：（

ｉ

）上海航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限售股份；（

ｉｉ

）被设定了质押、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

司法冻结的上海航空股份；（

ｉｉｉ

）其合法持有人已向上海航空承诺放弃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股份；

（

ｖｉ

）已被上航异议股东售出的异议股份；以及（

ｖ

）其他依法不得行使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股份。

如果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未能获得东方航空股东大会、东方航空

Ａ

股类别股东会、东方航空

Ｈ

股

类别股东会、上海航空股东大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致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最终不能实施，则

上海航空异议股东不能行使该等现金选择权。

东方航空指定国投公司或其境内全资下属公司作为上海航空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国投公

司为此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国投公司或其境内全资下属公司将向经确认的符合条件的上

海航空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

（四）本次换股吸并前后东方航空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东方航空将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新增

１

，

６９４

，

８３８

，

８６０

股

Ａ

股股票，总股

本达到

９

，

４３６

，

５３８

，

８６０

股。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前后东方航空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换股吸收合并前 换股吸收合并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东航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５，７７８，７５０，０００ ７４．６４％ ５，７７８，７５０，０００ ６１．２４％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０ ０．００％ ５０２，４００，２６２ ５．３２％

锦江国际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０ ０．００％ ４００，３３４，９１８ ４．２４％

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０ ０．００％ １８７，０５２，５８０ １．９８％

其他流通股股东

１，９６２，９５０，０００ ２５．３６％ ２，５６８，００１，１００ ２７．２１％

合计

７，７４１，７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４３６，５３８，８６０ １００．００％

东航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将合计持有东方航空约

６１．２４％

的股份， 国务院国资委仍然是东方航空的实

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不会导致东方航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五）限售期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上海航空原有含限售条件的股份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而相应转换为东

方航空的股份，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之后仍将维持原有的限售条件不变。

（六）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截止换股吸收合并报告书签署之日，东方航空和上海航空之间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版）》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关联方关系，因此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不构成

关联交易。

（七）要约收购豁免

截止换股吸并报告书签署之日，东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共持有东方航空

７４．６４％

的股票。本次东方航

空

Ａ

股、

Ｈ

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和上海航空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提供方国投公司或其境内外全资

下属公司，与东方航空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因此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东航集团及其

下属公司持有的东方航空的股权比例不会上升，不会触发东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

（八）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决策过程

东方航空第五届董事会第

２７

次普通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

３０

次普通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本次换

股吸收合并相关事项。 上海航空第三届董事会第

２０

次会议和第三届董事会第

２１

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

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项。

国务院国资委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签发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６２０

号文，原则同意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上海市国资委已向上海联和转发上述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６２０

号文。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尚需履行如下主要批准程序：

１

、 东方航空股东大会、

Ａ

股类别股东会、

Ｈ

股类别股东会和上海航空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换股吸收合

并方案；

２

、民航业主管部门批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３

、商务部批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商务部的反垄断审查等；

４

、证监会核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九）本次换股吸并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东方航空换股吸收合并上海航空， 上海航空

２００８

年全年收入和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总额占

东方航空相应财务指标的比例小于

５０％

。 但上海航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为

３３

，

１５８

万元， 大于

５

，

０００

万元； 东方航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１

，

１５９

，

９３５

万元。 同时，本次换股吸并后，上海航空的所有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

义务将转移至接收方，上海航空的法人资格将注销。 因此参照《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次换股吸

收合并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十）本次交易涉及的职工安置

根据《换股吸收合并协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被吸并方上海航空的全体在册员工将由交

易后的接收方全部接收。 被吸并方作为被吸并方现有员工雇主的任何及全部权利和义务将自本次换股

吸收合并的交割日起由接收方享有和承担。 上海航空控股子公司的员工与相关企业的劳动关系不因本

次交易发生变化，不涉及重新安置问题。 在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之前，上海航空将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审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涉及的职工安置方案。

（十一）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决议有效期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决议自东方航空股东大会、东方航空

Ａ

股类别股东会、东方航空

Ｈ

股类别股东

会、上海航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第四章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情况介绍

一、东方航空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Ｃｈｉｎａ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ｉｒｌｉｎｅ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机场机场大道

６６

号

通讯地址

：

上海市虹桥路

２５５０

号

法定代表人

：

刘绍勇

注册资本

： ７７４，１７０

万元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

股票简称

： Ａ

股股票简称

：ＳＴ

东航

Ｈ

股股票简称

：

东方航空

股票代码

： Ａ

股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１５

Ｈ

股股票代码

：００６７０

ＡＤＲ

股票代码

：ＣＥＡ

上市地

：

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纽约证券交易所

税务登记证号

： ３１００４６７４１６０２９８１

经营范围

：

国内和经批准的国际

、

地区航空客

、

货

、

邮

、

行李运输业务及延伸业务

；

通用航空

业务

；

航空器维修

；

航空设备制造与维修

；

国内外航空公司的代理业务

；

与航空

运输有关的其他业务

。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二）设立及最新股本情况

本公司前身为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经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民航局函字第

８６４

号文批准于

１９８８

年设立。

为筹备股份制改制和境内外上市，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进行了分立重组。 原公司中直接从事航空运输和

服务的东航上海总部和子、分公司整体改制为股份公司，其他非从事航空运输和与航空运输没有密切

关联的全资子公司以及在合资企业中的全部股权分立成为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即中国东方航空

集团公司前身）。经国家体改委体改生［

１９９４

］

１４０

号文批准，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独家发起设立了中

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在上海市工商局注册成立。 东方航空设立时的股份总数

为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为

１

元，由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全额认购。

截止换股吸收合并报告书签署日，公司总股本为

７７４

，

１７０

万股，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一

、

东航集团及下属公司

５，７７８，７５０，０００ ７４．６４

东航集团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Ａ

股

） ４，３４１，３７５，０００ ５６．０８

东航国际

（Ｈ

股

） １，４３７，３７５，０００ １８．５７

二

、

社会公众股

１，９６２，９５０，０００ ２５．３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

Ａ

股

３９６，０００，０００ ５．１２

Ｈ

股

１，５６６，９５０，０００ ２０．２４

合计

７，７４１，７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东方航空最近三年的控股股东均为东航集团，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资委，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更。 继东方航空前次发行完成之后，东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对本公司的合计持股比例达

７４．６４％

，维持控股地位不变。

东航集团和本公司的前身为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经批准，中国东方航

空公司分立重组为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和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

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注册，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

，

７０７

，

７６５

，

０００

元。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３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以国函［

２００２

］

６７

号批准，以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为

主体，兼并中国西北航空公司（“西北航”），联合云南航空公司（“云南航”）组建成立了中国东方航空集

团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组建后，对原西北航和云南航进行主辅业分离：将航空运输主业纳入中

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公司航空运输主业的一体化。

东航集团系国务院国资委全资下属企业，经营集团公司及其投资企业中由国家投资形成的全部国

有资产和国有股权。 最近三年东航集团在主抓航空主业的同时，努力提升旗下进出口、金融、传媒、旅

游、房地产、投资等非航空主业的盈利能力。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东航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８６８．２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５８．３

亿元。

２００８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４４５．０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２６．９

亿元。

２

、股权结构

截止换股吸收合并报告书签署日，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具体股权控制结构如下图所

示：

（四）吸并方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

最近三年，东方航空的主营业务逐步发展。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通航

２１

个国家，服务于国内

外约

１３４

个城市；机队规模达

２４０

架，经营客运航线

４２３

条，货运航线

１６

条：其中国内客运航线

３３２

条、货运

航线

１

条；国际客运航线

７５

条、货运航线

１４

条；地区客运航线

１６

条、货运航线

１

条。此外，公司还经营台湾常

态化包机客运航线

５

条、货运航线

１

条。

２００８

年由于受到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影响，公司的大部分运营指标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而且由于国际油价大幅波动，公司

２００８

年燃油成本大幅增加，并出现大额的金

融衍生品账面浮亏，使得

２００８

年公司大幅亏损。

２００９

年以来，国际航空运输环境依然艰难，但中国经济和航空运输市场正逐步得到恢复。 本公司积

极实施一系列的降本增效措施， 加之国际航油价格较

２００８

年有所下降， 油料套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转

回，政府补贴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得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得到大幅改善，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１７

，

３５１

万元。

东方航空最近三年各项业务指标基本保持稳定，如下表所示：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载运力

可用吨公里

（ＡＴＫ）（

万吨公里

） １，１６４，２２３ １，２０８，５８８ １，１０６，５５７

可用座公里

（ＡＳＫ）（

万座公里

） ７，５９６，４２８ ７，７７１，７２３ ７，０４６，８２８

载运量

客运量

（

人次

） ３７，２３１，４８０ ３９，１６１，３６０ ３５，０３９，７４０

货邮运量

（

吨

） ８８９，４８０ ９４０，１２０ ８９３，２２０

客运周转量

（ＲＰＫ）（

万人公里

） ５，３７８，５２７ ５，７１８，２５６ ５，０２７，１８８

货邮周转量

（ＲＦＴＫ）（

万吨公里

） ２４２，０１４ ２６１，４０７ ２４４，４０１

总周转量

（ＲＴＫ）（

万吨公里

） ７２１，８９９ ７７１，３９２ ６９３，０９７

载运率

客座率

（ＰＬＦ）（％） ７０．８０ ７３．５８ ７１．３４

载运率

（ＯＬＦ）（％） ６２．０１ ６３．８３ ６２．６４

资料来源：东方航空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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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近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请参见“第六章 财务会计信息 一、吸并方财务会计信息”。

二、上海航空

（一）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ｉｒｌｉｎｅ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机场内机场大道

１００

号

通讯地址

：

上海市江宁路

２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

：

周赤

注册资本

： １３０，３７２．２２

万元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股票简称

： ＊ＳＴ

上航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５９１

上市地

：

上海证券交易所

税务登记证号

： ３１００４６１３２２１１８０３

经营范围

：

国内航空客货运输业务

；

航空公司间的代理业务

；

经批准的自上海始发至邻近国

家或地区的航空客货运输业务

；

国内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公务飞行业务和经批准

的公务机执管业务

、

行业相关材料

、

设备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

民用航空器及设备

、

车辆的维修

；

国内

、

国际和地区地面

、

水上客

、

货运输代理

；

民用航空人员培训

；

旅

游服务

（

限分支机构经营

）；

宾馆业务

（

限分支机构经营

）；

广告业务

；

旅游品的开

发

、

销售和代理

；

食品销售管理

（

非实物方式

）（

凭许可证内容登记经营范围后方可

经营

）。

（二）设立及最新股本情况

上海航空的前身为上海航空公司，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以沪府函［

１９８５

］

２７

号文和中国民

用航空总局以［

８５

］民航局函字第

２８５

号文批准设立，当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

，

３８０

万元，其中上海市财政

投资比例为

７３．８９％

，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实业公司、上海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

合作有限公司和上海汉森进出口有限公司合计持有

２６．１１％

。

截止换股吸收合并报告书签署日，上海航空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３８６，４６１，７４０ ２９．６４

锦江国际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３０７，９４９，９３７ ２３．６２

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３，８８６，６００ １１．０４

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实业有限公司

４６，８４８，０１０ ３．５９

上海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１４，２８７，９５６ １．１０

上海纺织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４，２８７，９００ １．１０

其他流通股

３９０，０００，０５７ ２９．９１

合计

１，３０３，７２２，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上海航空最近三年注册资本变动情况

时间 注册资本

（

万元

）

变动原因

２００６

年底

１０８，１５０ ／

２００７

年底

１０８，１５０ ／

２００８

年底

１０８，１５０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３０，３７２．２２

上海航空前次发行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上海航空最近三年控股股东为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航空前次发行完成之后，锦江国际持

有上海航空的股份上升至

２３．６２％

， 成为上海航空第二大股东。 上海联和仍然为上海航空控股股东。 因

此，上海航空前次发行未导致上海航空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注册资本为

３５．１５

亿元，经营范围为对重要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企业技术改造、高科技、农业、房地产及其他产业发展项目的投资业务，咨询代理，代购代销业务、

信息研究和人才培训业务。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海联和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８８．４

亿元，净资产

７８．４

亿元。

２００８

年度主营业务收

入为

１０．１

亿元，净利润为

７．６

亿元。

２

、股权结构

截止换股吸收合并报告书签署日，上海航空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具体股权控制结构如下图

所示：

（四）主要下属企业情况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海航空拥有控股及参股子公司

３７

家。其中，上海航空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

２８

家，参股公司

９

家。

（五）被吸并方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

上海航空以经营国内航线为主，从事国内、国际和地区航空客、货、邮运输及代理，配套发展旅游、

进出口贸易、广告等相关产业。 最近三年，上海航空积极发展主营业务、逐步扩大机队规模、扩充航线网

络、积极推进与其他国内外航空公司的合作、推进国际化战略。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海航空拥有以波音为主的先进机队，各类飞机达

６６

架，有先进的电子商务、

财务管理、生产运行、教育培训等系统。 公司的客运发展积极稳健，拥有完善的国内航线网络，并开通了

上海至日本、韩国、泰国、印度、菲律宾、越南、柬埔寨和香港、澳门等地的多条国际和地区航线。 现公司

经营国内外客运航线

１７０

多条，通达

６０

多个国内外大中城市。 并与美联、汉莎、韩亚、泰国、全日空、北欧

等星空联盟成员航空公司，开展了代码共享合作，通达上海到美国、日本、新西兰等多条国际航线。

最近三年，上海航空的主营业务稳步发展，载运力、载运量均获得稳步提升。 同时，上海航空保持了

载运率的基本稳定。 最近三年各项业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载运力

可用吨公里

（ＡＴＫ）（

万吨公里

） ３２９，１０４ ３０６，０６５ ２２６，３２９

可用座公里

（ＡＳＫ）（

万座公里

） １，９４８，３０５ １，７５０，１１５ １，４６１，１００

载运量

客运量

（

人次

） １０，１０８，９６９ ９，４５１，１３７ ７，７８６，３８２

货邮运量

（

吨

） ３１９，１４３ ３２７，３８１ ２６９，０６５

客运周转量

（ＲＰＫ）（

万人公里

） １，３７５，０８０ １，２７３，３１６ １，０１０，３１４

货邮周转量

（ＲＦＴＫ）（

万吨公里

） ９４，５４３ ９４，０１６ ５９，７０２

总周转量

（ＲＴＫ）（

万吨公里

） ２１７，２７１ ２０７，５５９ １４９，８９０

载运率

客座率

（ＰＬＦ）（％） ７０．５８ ７２．７６ ６９．１５

载运率

（ＯＬＦ）（％） ６６．０２ ６７．８２ ６６．２３

资料来源：上海航空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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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国际航油价格处于高位运行，对上海航空的运营成本造成较大影响；上海航空新辟

多条国际

／

地区航线尚未形成成熟市场，也尚未能达到理想的收益情况。 特别是

２００８

年受到全球金融危

机的影响，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国际原油价格剧烈波动，以及汶川地震等不利外部环境的影响，上海航

空的经济效益改善乏力，

２００８

年全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２４

，

９２５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随

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好转以及国际航油价格的回落，上海航空的经营业绩有所恢复，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上海航

空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９

，

１２９

万元。

（六）最近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请参见“第六章 财务会计信息 二、被吸并方财务会计信息”。

（七）主要资产状况

详见 “第五章 业务与技术 六、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状况”。

（八）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海航空无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子公司或者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况，上海航

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公司名称 币种 金额 担保到期日

上海航空国际货物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５，５００ ２０１１－８－１３

人民币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１－３－１６

小计

８，５００

上海航空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９－２４

人民币

２５，０００ ２０１１－７－９

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３－６

人民币

２８，０００ ２０１２－６－２７

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２－２５

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２－２２

小计

１０３，０００

大航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１－７－９

人民币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２－６－２５

人民币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６－２

小计

１５，０００

合计

１２６，５００

注：摘自上海航空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审计报告

（九）主要负债情况

根据立信出具的上海航空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海航空的主要负债情况

如下所示：

单位：千元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占负债总额比重

流动负债

１０，６７６，０２１ ７２．３２％

其中

：

短期借款

５，５３７，００４ ３７．５１％

应付票据

９０３，８９０ ６．１２％

应付账款

１，５３７，４３７ １０．４１％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５８，０３７ ０．３９％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１，７３７，９７６ １１．７７％

非流动负债

４，０８７，０３６ ２７．６８％

其中

：

长期借款

２，８５４，７８８ １９．３４％

长期应付款

１，０４８，５１６ ７．１０％

负债总额

１４，７６３，０５７ １００．００％

（十）最近三年的资产评估、交易、增资及改制情况

上海航空最近三年无资产评估、交易以及改制事项。

经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 《关于核准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４８４

号）核准，上海航空非公开发行

２２

，

２２２．２２

万股，发行对象为锦江国际。 该次非公开发行的

２２

，

２２２．２２

万股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锁定期限为

３６

个月。 截止换股吸收合并报告书签署日，上海航空

已经完成了前次发行后的工商变更登记程序。

（十一）东方航空和上海航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换股吸收合并报告书签署之日，东方航空和上海航空之间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版）》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关联方关系。

（十二）上海航空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是否受过行政处罚

上海航空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已声明，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第五章 业务与技术

一、交易各方主营业务概览

本公司主要经营国内和经批准的国际、地区航空客、货、邮、行李运输业务及延伸服务；通用航空业

务；航空器维修；航空设备制造与维修；国内外航空公司的代理业务；与航空运输有关的其他业务。 其

中，客运服务一直是本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上海航空主要经营国内航空客货运输业务；航空公司间的代理业务；经批准的自上海始发至邻近

国家或地区的航空客货运输业务； 国内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公务飞行业务和经批准的公务机执管业

务、行业相关材料、设备及技术的进口业务；民用航空器及设备、车辆的维修；国内、国际和地区地面、水

上客、货运输代理；民用航空人员培训；旅游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宾馆业务（限分支机构经营）；广告

业务；旅游品的开发、销售和代理；食品销售管理等。

二、主要业务情况介绍

（一）交易各方主要业务

１

、本公司客运业务情况

本公司提供国内、国际和港澳地区的客运服务。 下表是最近三年及一期本公司客运业务的主要运

营指标情况：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旅客周转量

（

百万客公里

） ２８，８４８．８４ ５３，７８５．２７ ５７，１８２．５６ ５０，２７１．８８

可用座公里

（

百万座公里

） ４０，７３１．１２ ７５．９６４．２８ ７７，７１７．２３ ７０，４６８．２８

乘客人数

（

千人次

） ２０，７８８．０６ ３７，２３１．４８ ３９，１６１．３６ ３５，０３９．７４

客座率

（％） ７０．８３ ７０．８０ ７３．５８ ７１．３４

飞行小时

（

千小时

） ４０３．１８ ７５５．１７ ７５６．００ ６７８．２８

定期航班数目

（

班

／

周

）

约

６，６２８

约

６，０９０

约

６，２７５

约

５，６５０

２

、本公司货运业务情况

本公司目前经营的货运业务主要分为两种：客机腹舱业务和全货机业务。 本公司的客机腹舱业务

由下属控股子公司中国货运航空有限公司代理销售，为全球客户提供航空货物运输、处理、中转等服务

及海关监管卡车地面转运，并可承运危险品及活体动物等特种货物。 同时，中国货运航空有限公司还经

营本公司旗下所有全货机业务。 最近三年及一期，本公司的货运业务（包括客机腹舱业务和全货机业

务）主要运营情况如下：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可用货邮吨公里

（

百万

） ２，３８７．５６ ４，８０５．４４ ５，０９１．３３ ４，７２３．４３

国际

１，４０７．２１ ３，１５１．５４ ３，５８８．９１ ３，３１２．７４

国内

８７５．９７ １，３７５．４１ １，２２８．４２ １，０５９．５８

香港

１０４．３８ ２７８．４９ ２７４．００ ３５１．１０

货邮载运吨公里

（

百万

） １，０８７．９９ ２，４２０．１４ ２，６１４．０７ ２，４４４．０１

国际

７２２．１６ １，６８７．４５ １，８８７．８５ １，７２８．０１

国内

３２９．７１ ６２１．８９ ６０８．６６ ５７４．７０

香港

３６．１２ １１０．８０ １１７．５６ １４１．３０

货邮载运量

（

百万公斤

） ４１３．３８ ８８９．４８ ９４０．１２ ８９３．２２

国际

１４７．１５ ３５０．１３ ３９５．８９ ３５８．９８

国内

２３８．９２ ４６３．４４ ４６４．４２ ４３８．５５

香港

２７．３１ ７５．９１ ７９．８２ ９５．７０

货邮载运率

（％） ４５．５７ ５０．３６ ５１．３４ ５１．７４

国际

５１．３２ ５３．５４ ５２．６０ ５２．１６

国内

３７．６４ ４５．２１ ４９．５５ ５４．２４

香港

３４．６１ ３９．７９ ４２．９１ ４０．２４

货机数目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３

、上海航空客运业务情况

上海航空提供国内、国际和港澳地区的客运服务。 下表是最近三年及一期上海航空客运业务的主

的表决结果为准。

４．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举例：股权登记日持有本公司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投票表决如下：

买卖方向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买入

７３８１１５

东航投票

３．００

元

１

股 同意

买入

７３８１１５

东航投票

３．００

元

２

股 反对

买入

７３８１１５

东航投票

３．００

元

３

股 弃权

５．

股东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能撤单。对同一议案多次申报的以第

一次申报为准。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代表对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进行集中表决申报，对单个议案的表决申报优于对所有议案的表决申报。

６．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

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０日

附件一：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附件一：股东授权委托书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大会主席）或

＿＿＿＿＿＿＿＿＿＿＿

先生（女士）（附注

１

）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中国东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附注

２

）：

股东大会议案

（

特别决议案

）（

附注

３

）

赞成 弃权 反对

议案

１

逐项审议

《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

》

（

１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２

）

发行方式

（

３

）

发行数量

（

４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５

）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

６

）

锁定期安排

（

７

）

上市地点

（

８

）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

９

）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安排

（

１０

）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议案

２

审议

《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定向增发

Ｈ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议案

３

审议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议案

４

审议

《

关于批准实施

＜Ａ

股认购协议

＞

和

＜Ｈ

股认购协议

＞

的

议案

》

议案

５

审议

《

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和定向增发

Ｈ

股股票完成

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

股东大会议案

（

普通决议案

）（

附注

３

）

议案

６

审议

《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

的议案

》

议案

７

审议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

议案

８

审议

《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和定向增发

Ｈ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议案

９

审议

《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报告的议案

》

议案

１０

审议

《

关于批准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免于发出要约收购

的议案

》

注：本授权委托书自制及复印均有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附注

４

）：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附注

５

）：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附注

６

）：

＿＿＿＿＿＿＿＿＿＿＿＿＿＿＿＿＿＿＿＿＿＿＿＿＿＿＿＿＿＿＿＿＿＿＿＿＿＿＿＿

股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附注

７

）：

＿＿＿＿＿＿＿＿＿＿＿＿＿＿＿＿＿＿＿＿＿＿＿＿＿＿＿＿＿＿＿＿＿＿＿＿＿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

月

＿＿

日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

月

＿＿

日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受托人的全名。

２．

请在您认为合适的栏（“赞成”、 “弃权”或“反对”）内填上 “

√

”（若仅以所持表决权的部分股份数

投票，则请在相应的栏内填入行使表决权的具体股份数）。 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具体指示，受托

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３．

上述议案的表决采用一股一票制。 普通决议案由到会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即为通过，特别决议案由到会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即为通过。

４．

请用正楷填上本公司股东名册所载之股东全名。

５．

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号码

／

护照号码；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填写法人单位的营业执照或注

册登记证书号码。

６．

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７．

本授权委托书请股东签署；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加盖法人印章。

附件二：股东大会回执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本人拟亲自

／

委托代理人

＿＿＿＿＿＿＿＿＿＿＿＿＿＿＿＿＿＿＿＿＿＿＿＿＿＿＿＿＿＿＿＿＿＿＿＿＿＿＿＿＿＿＿＿

地址：

＿＿＿＿＿＿＿＿＿＿＿＿＿＿＿＿＿＿＿＿＿＿＿＿＿＿＿＿＿＿＿＿＿＿＿＿＿

，出席贵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７

日（星期一）下午

２

点在

上海市虹桥路

２５５０

号上海国际机场宾馆举行的贵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 名

身份证号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签署：

＿＿＿＿＿＿＿＿＿＿＿＿＿＿＿＿＿＿＿＿＿

日期：

２００９

年

＿＿

月

＿＿

日

注：

１．

请用正楷书写中文全名。

２．

个人股东，请附上身份证复印件和股票账户复印件；法人股东，请附上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

账户复印件及拟出席会议股东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

３．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请附上填写好的《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１５

证券简称：

ＳＴ

东航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５９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Ａ

股类别股东会再次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曾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Ａ

股类别股东会和

Ｈ

股类别股东会的通知， 由于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和

Ａ

股类别股东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

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２７

次普通会议决定在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当日召开公司

Ａ

股

类别股东会。 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７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３０

，预计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７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当天交易时间）。

３．

会议地点：上海市虹桥路

２５５０

号上海国际机场宾馆（位于虹桥国际机场广场东北角）。

４．

会议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有关议案。公司将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Ａ

股股东可以在本次会议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

特别决议案

１．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

（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方式， 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６

个月内择机发行。

（

３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数量不超过

１３．５

亿股，其中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东航集团”）拟以现金认购不超过

４．９

亿股。 具体发行数量届时将根据申购情况由公司董事会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的上限将做相应调整。

（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包括东航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 （或依据发行时法律法规

规定的数量上限）特定投资者。

东航集团和其他特定投资者的认购方式均为现金认购。

（

５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２７

次普通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４．７５

元

／

股， 即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公司

Ａ

股股票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格的下限将进行相应调整，

但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取得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东航集团将不参与市场竞价过程，并愿意接受市场询价结果，其认购价格与

其他发行对象的认购价格相同。

（

６

）锁定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锁定期按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即控股股东东航集团认购的

Ａ

股股

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其他特定投资

Ａ

股股票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

７

）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８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安排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完成后的新老股东

共同享有或承担。

（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十二个月。

本次向东航集团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与向东航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称“东航国际”）定向

增发

Ｈ

股股票互为条件。互为条件是指向东航集团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和向东航国际定向增发

Ｈ

股股票

任一项未获股东大会、

Ａ

股类别股东会、

Ｈ

股类别股东会的批准或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则另一项的实施

将自动终止。

２．

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定向增发

Ｈ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东航集团及其关联人将就该项决议案放弃投票。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星期五）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会议。 （外资股股东另行通知）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者，可以授权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

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一：《

Ａ

股类别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四、登记方法

１．

传真登记：凡是拟出席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Ａ

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须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７

日（星期一）上午

９

点至下午

４

点将会议回执及相关文件以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 会议回执见附件二：《

Ａ

股类别股东会回

执》。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６８ ６１１６

。

２．

信件登记：凡是拟出席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Ａ

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须将会议回执及相关文件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至

８

月

１７

日以信件方式送达本公司。 时间以邮戳为准。 会议回执见附件二：《

Ａ

股类别股东会回

执》。 地址：上海市虹桥路

２５５０

号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邮编：

２００３３５

（来信请署明详

细地址，以便本公司回复）

３．

凡出席会议的股东，需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受托出席者需持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

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法人股东的代表需持股东单位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４．

联系地址：上海市虹桥路

２５５０

号（虹桥机场内空港三路

９２

号东航机关

１

号楼）中国东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５．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２６８ ６２６８－３０９２３／３０９２５

６．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６２６８ ６１１６

７．

其他事项：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０日

附件一：

Ａ

股类别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

Ａ

股类别股东会回执。

附件一：Ａ股类别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Ａ股类别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大会主席）或

＿＿＿＿＿＿

先生（女士）（附注

１

）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中国东方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

Ａ

股类别股东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附注

２

）：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议案

（

特别决议案

）

赞成 弃权 反对

议案

１

逐项审议

《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

发行方式

（３）

发行数量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５）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６）

锁定期安排

（７）

上市地点

（８）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安排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议案

２

审议

《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定向增发

Ｈ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注：本授权委托书自制及复印均有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附注

４

）：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附注

５

）：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附注

６

）：

＿＿＿＿＿＿＿＿＿＿＿＿＿＿＿＿＿＿＿＿＿＿＿＿＿＿＿＿＿＿＿＿＿＿＿＿＿＿＿＿

股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附注

７

）：

＿＿＿＿＿＿＿＿＿＿＿＿＿＿＿＿＿＿＿＿＿＿＿＿＿＿＿＿＿＿＿＿＿＿＿＿＿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

月

＿＿

日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

月

＿＿

日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受托人的全名。

２．

请在您认为合适的栏（“赞成”、 “弃权”或“反对”）内填上 “

√

”（若仅以所持表决权的部分股份

数投票，则请在相应的栏内填入行使表决权的具体股份数）。 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具体指示，受

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３．

上述议案的表决采用一股一票制。特别决议案由到会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即为通过。

４．

请用正楷填上本公司股东名册所载之股东全名。

５．

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号码

／

护照号码；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填写法人单位的营业执照或

注册登记证书号码。

６．

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７．

本授权委托书请股东签署；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加盖法人印章。

附件二： Ａ股类别股东会回执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Ａ股类别股东会回执

致：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本人拟亲自

／

委托代理人

＿＿＿＿＿＿＿＿＿＿＿＿＿＿＿＿＿＿＿＿＿＿＿＿＿＿＿＿＿＿＿＿＿＿＿＿＿＿＿＿＿＿＿＿

地址：

＿＿＿＿＿＿＿＿＿＿＿＿＿＿＿＿＿＿＿＿＿＿＿＿＿＿＿＿＿＿＿＿＿＿＿＿＿

，出席贵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７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３０

在上海市虹桥路

２５５０

号上海国际机场宾馆举行的贵公司

Ａ

股类别股东会。

姓 名

身份证号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签署：

＿＿＿＿＿＿＿＿＿＿＿＿＿＿＿＿＿＿＿＿＿

日期：

２００９

年

＿＿

月

＿＿

日

注：

１．

请用正楷书写中文全名。

２．

个人股东，请附上身份证复印件和股票账户复印件；法人股东，请附上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

票账户复印件及拟出席会议股东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

３．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请附上填写好的《

Ａ

股类别股东会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１５

证券简称：

ＳＴ

东航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６０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暨换股吸收合并

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航空”）拟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海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航空”，东方航空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海航空简称为“本次换股吸收合

并”），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上海航空将终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格，东方航空作为合并完成后的存

续公司，将依照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交易协议的约定接收上海航空的所有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

同及其它一切权利与义务。

２．

本次交易行为尚须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东方航空股东大会、东方航空

Ａ

股类

别股东会、东方航空

Ｈ

股类别股东会和上海航空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民航业主管部门

批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证监会核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商务部批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反垄断审查。截止本公告日，国务院国资委已签发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６２０

号文，原则同意

本次吸收合并的方案，上海市国资委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向联和投资转发国务院国资委的上述批文。 其

余审批事项尚未完成。 能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３．

考虑到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工作的复杂性，审计工作、相关股东沟通工作、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进

度均可能对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工作的时间进度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受上述因素影响，东方航空和上海

航空在首次审议换股吸收合并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后

６

个月内未能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则根据《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交

易协议的约定，东方航空和上海航空将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项，并以新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换股价格、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和东航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价格的定价基准

日，重新确定换股价格、换股比例、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和东航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价格。

４．

本次董事会的《关于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航空方案的议案》较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的 《关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方案的议案》 相比，内

容：（

１

） 增加了确定上海航空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提供方以及东方航空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提供

方。 东方航空指定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或其全资下属公司作为上述现金选择权的提供方以及收购请求权

的提供方。 （

２

）进一步明确了有关吸并方异议股东、被吸并方异议股东保护机制中对于有效反对票的确

定标准。

一、有关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３０

次普通会议根据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 经董事长刘绍勇先生召

集，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在上海国际机场宾馆召开。

公司董事刘绍勇先生、李军先生、马须伦先生、罗朝庚先生、罗祝平先生和独立董事吴百旺先生、周

瑞金先生、谢荣先生、刘克涯先生出席了会议。 独立董事胡鸿高先生授权独立董事谢荣先生投赞成票代

为表决。

出席会议的董事确认会前均已收到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 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根据我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包括委托出席）已达法定人

数，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刘绍勇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经过充分讨论，审议并一致作出以下决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航空方案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Ａ

股

类别股东会和

Ｈ

股类别股东会批准，并经相关政府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航空的具体方案如下：

１

、吸并双方与吸并方式

吸并方：东方航空；被吸并方：上海航空。

东方航空和上海航空同意，东方航空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海航空（以下称“本次吸收合并”或“本

次吸并”）。 本次吸并完成后，受限于有权政府机构的批准和

／

或相关合同当事人的同意，上海航空的所有

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及其它一切权利与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上海航空所有的运营许可证照、与

飞机有关的许可证照及备案登记、以及航线经营权等（以下称“转让资产”），均将转至专门用于接收上

海航空全部转让资产的东方航空或其下设全资子公司（以下称“接收方”）。

２

、换股对象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换股对象为换股日登记在册的上海航空的全体股东。

３

、换股价格和比例

本次吸并的对价系由东方航空和上海航空， 以双方的

Ａ

股股票在定价基准日的二级市场价格为基

础协商确定。 东方航空的换股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东方航空

Ａ

股股票的交易均价，即为

５．２８

元

／

股； 上海航空的换股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上海航空的

Ａ

股股票的交易均价， 即为

５．５０

元

／

股。 双方同意，作为对参与换股的上海航空股东的风险补偿，在实施换股时将给予上海航空约

２５％

的风

险溢价，由此确定上海航空与东方航空的换股比例为

１

：

１．３

，即每

１

股上海航空股份可换取

１．３

股东方航

空的股份。

根据《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之协议书》（以下称

“《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的约定，除任何一方在换股日之前发生除权、除息事项，以及发生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要求须对换股价格进行调整的情形外，上述换股比例在任何其它情形下均不作

调整。 东方航空及上海航空并已分别同意，自换股吸收合并签订之日至换股日，不进行任何可能导致其

股票进行除权、除息的事项。

４

、吸并方异议股东的保护机制

为保护东方航空股东利益，减少本次吸收合并后存续公司股价波动等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的投资

损失，双方一致同意赋予东航异议股东以东航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

行使东航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东航异议股东，可就其有效申报的每一股东方航空股份，在东航

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日，获得由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提供方支付的按照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确定并公告的现金对价，具体价格为

Ａ

股人民币

５．２８

元

／

股，

Ｈ

股

１．５６

港元

／

股。

东方航空指定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或其全资下属公司作为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提供方，收购东航异

议股东要求售出的东方航空的股份，在此情况下，该等东航异议股东不得再向东方航空或任何同意本

次吸并的东方航空的股东，主张上述东航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

只有在审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决议的东方航空股东大会上正式表决时投出有效反对票并持续保

留股票至东航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日，同时在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内成功履行申报程序的东航异议

股东方能行使东航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 东航异议股东在申报期内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应当将其

持有的全部有效异议股份一并进行申报。 是否构成有效反对票按以下方式确定：东方航空股东只能选

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行使表决权，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或

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东航异议股东有权行使东航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股份数量不超过下述两者最低值：（

ｉ

） 有效反

对票所代表的股份数；（

ｉｉ

） 自东方航空审议本次吸收合并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至东航异议股东收

购请求权实施日东航异议股东持有东方航空股份的最低值。

持有以下股份的东航异议股东无权就其所持股份主张行使东航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

ｉ

）东方航空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限售股份；（

ｉｉ

）被设定了质押、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司法冻结的东

方航空股份；（

ｉｉｉ

）其合法持有人已向东方航空承诺放弃东航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股份；（

ｖｉ

）已被东航

异议股东售出的异议股份；以及（

ｖ

）其他依法不得行使东航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股份。

如果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未能获得东方航空股东大会、东方航空

Ａ

股类别股东会、东方航空

Ｈ

股

类别股东会、上海航空股东大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导致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最终不能实施，

则东方航空异议股东不能行使该等收购请求权。

５

、被吸并方异议股东的保护机制

为保护上海航空股东利益，减少本次吸收合并后存续公司股价波动等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的投资

损失，双方一致同意赋予上航异议股东以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

行使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上航异议股东，可就其有效申报的每一股上海航空股份，在上航

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日， 获得由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按照上海航空的换股价格即

５．５０

元

／

股支付的现

金对价。 东方航空指定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或其境内全资下属公司为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只有在审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决议的上海航空股东大会正式表决时投出有效反对票，并持续保留

股票至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日，同时在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成功履行申报程序

的上航异议股东，方能行使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 上航异议股东在申报期内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的，应当将其持有的全部有效异议股份一并进行申报。 是否构成有效反对票按以下方式确定：上海航空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行使表决权，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

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上航异议股东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量不超过下述两者中的最低值：（

ｉ

）有效反对票所代表

的股份数；（

ｉｉ

） 自上海航空审议本次吸收合并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起至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

实施日上航异议股东持有上海航空股份的最低值。

持有以下股份的上航异议股东无权就其所持股份主张行使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只能进行换

股：（

ｉ

）上海航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限售股份；（

ｉｉ

）被设定了质押、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

司法冻结的上海航空股份；（

ｉｉｉ

）其合法持有人已向上海航空承诺放弃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股份；

（

ｖｉ

）已被上航异议股东售出的异议股份；以及（

ｖ

）其他依法不得行使上航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股份。

如果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未能获得东方航空股东大会、东方航空

Ａ

股类别股东会、东方航空

Ｈ

股

类别股东会、上海航空股东大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致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最终不能实施，则

上海航空异议股东不能行使该等现金选择权。

６

、资产交割及股份发行

双方同意，自《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签署之日起，共同向中国民用航空局提出申请，于交割日，将上

海航空所有的运营许可证照、与飞机有关的许可证照及备案登记、以及航线经营权等全部变更至接收

方名下。

上海航空应在交割日，将其转让资产直接交付给接收方，并由上海航空、东方航空和接收方共同签

署《资产转让交割单》。 自交割日起，原则上与转让资产有关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即转至东方航空，并进而

转由接收方享有和承担，但是，对于按照中国法律规定需获得第三方同意方能转让的转让资产，则在获

得相关第三方同意后方能视为完成相关权利义务的转让。 上海航空的所有债权债务均将自交割日转由

接收方承担，但对于东方航空、上海航空下属企业的债权债务仍由其各自履行。 上海航空应负责自协议

生效日起四个月内办理将转让资产实际移交给接收方，并办理备案、登记等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土

地、房产、知识产权、股权和航空器等资产权属的登记备案。

东方航空应当负责在换股日将作为本次吸并对价而向上海航空股东发行的股份登记至上海航空

股东名下。 上海航空股东自股份登记于其名下之日起，成为东方航空的股东。

７

、滚存利润的安排

东方航空和上海航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均由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

东方航空的新老股东共享。

８

、员工安置

本次吸并完成后，上海航空在交割日的全体在册员工均将由接收方全部接收。 上海航空与其全部

员工之前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均将自交割日起由接收方享有和承担。

９

、协议生效条件

《换股吸收合并协议》以及本次吸收合并，应在以下条件均获得满足之日生效：

（

１

）《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的公章；

（

２

） 东方航空召开的股东大会、

Ａ

股类别股东会、

Ｈ

股类别股东会以及上海航空召开的股东大会均

通过了批准《换股吸收合并协议》以及《换股吸收合并协议》项下有关事宜的议案；

（

３

）《换股吸收合并协议》下的交易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

４

） 本次吸收合并已经获得民航业主管部门的批准；

（

５

） 本次吸收合并已经通过商务部的反垄断审查；

（

６

） 本次吸收合并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以及

（

７

） 本次吸收合并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豁免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要约收购义务的批

复（如需）。

１０

、违约责任

根据《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的规定，协议项下任何一方违反其于协议中所作出的陈述、保证、承诺及

其他义务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全额赔偿其给另一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１１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根据《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东方航空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海航空发行的

Ａ

股

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２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决议有效期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议案自东方航空股东大会、东方航空

Ａ

股类别股东会、东方航空

Ｈ

股类别股东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五）审议通过《关于

＜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草

案）

＞

的议案》（具体内容刊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并决定提交股

东大会批准。

（六）审议通过《关于与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航空有关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的议案》（具体内容刊

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航空完成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东方航空

换股吸收合并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后，东方航空的股份总数、注册资本和股本结构将发生变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需根据上述变化，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后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向“新上航”提供担保的议案》，并决定将本议案提交股

东大会批准。 东方航空拟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海航空，由东方航空下设全资子公司（“新上航”）接收

上海航空自交割日转让的全部资产。 为保证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工作的顺利进行，最大限度地争取上海

航空的债权人对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同意，公司拟在相关权利人要求的情况下，对将转入新上航的原

上海航空的全部相关债务及因对外担保产生的或然负债提供担保。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出具的上海航空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海航空的债务总额为人民币

１３

，

３５４

，

５５３

，

８１３．６５

元，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１２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公司为新上航提供的担保数额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

１３

，

４８１

，

０５３

，

８１３．６５

元。

公司向新上航提供前述担保的先决条件如下：

（

１

）东方航空股东大会、

Ａ

股类别股东会、

Ｈ

股类别股东会和上海航空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换股吸

收合并方案；

（

２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

３

）民航业主管部门批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

４

）商务部批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反垄断审查；以及

（

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十）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Ａ

股、

Ｈ

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授权董事长

另行确定各股东会议召开的日期，并择日另行公告。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东方航空本次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海航空系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应当由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公司的独立董事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审阅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

相关资料，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听取了证券服务机构的汇报。 基于上述情况和独立董事的独立判

断，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发表意见如下：

１．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是东方航空及上海航空为实现资产优化整合之目的而实施， 其方案合理、可

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有利于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２．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是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的交易，协议条款公平合理。

３．

公司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

４．

为保障公司全体社会公众股股东能够充分行使表决权利，公司将向全体

Ａ

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

平台。

５．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尚需取得东方航空股东大会以及类别股东会批准，上海航空股东大会批准以

及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

６．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总体安排。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０日

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草案）》；

４．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５．

法律意见书；

６．

《

２００８

年度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６

个月期间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

（上接第A18版）

（上接第A18版）

（下转第A20版）


